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 裁 裁 决 书
穗花劳人仲案〔2025〕4742号

申请人：张*，男，汉族，1999年10月30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苍岭镇苍岭村民委员会上屯村31号。

委托代理人：林律师，男，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律师，女，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广州**箱包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岑东路30号B栋4楼。

法定代表人：李***。

委托代理人：廖律师，女，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沈律师，男，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由：工伤保险待遇争议

申请人张*诉被申请人广州**箱包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申请人委托代理人蔡律师，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廖律师到庭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一、请求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6日解除劳动关系；二、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7554元；三、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8222元；四、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2888元；五、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停工留薪期工资24666元；六、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医疗费1505.21元（当庭撤回该项仲裁请求）。七、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劳动能力鉴定费390元。

本案相关情况

双方对以下事项无争议：

一、入职时间：2025年2月22日。

二、工作岗位：铆钉工。

三、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四、受伤前和离职前的月均工资：3900元。
五、社会保险：未缴纳社会保险。

六、受伤及其他情况：申请人于2025年3月6日受伤，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5年7月10日认定为工伤，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25年8月5日鉴定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拾级，确认停工留薪期为2025年3月6日至2025年6月5日。受伤后没有回到被申请人处上班，最后工作日是2025年3月6日，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2025年6月6日。
七、申请仲裁日期：2025年9月11日。
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如下：

一、关于劳动关系问题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并应依法履行各自的义务。

二、关于劳动关系解除时间问题

申请人主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6日解除劳动关系，被申请人同意，本委予以尊重，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6日解除劳动关系。

三、关于停工留薪期工资问题

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向其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24666元，停工留薪期为2025年3月6日至2025年6月5日，共3个月，申请人主张计算标准为8222元/月×3个月=24666元，理由是被申请人没有支付过停工留薪期工资。被申请人主张应按照3900元/月的标准支付。

本委认为，申请人受伤前的月均工资为3900元，申请人的停工留薪期为2025年3月6日至2025年6月5日，被申请人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申请人停工留薪期工资，故，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2025年3月6日至2025年6月5日停工留薪期工资11700元（3900元×3个月）

四、关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问题

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向其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7554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8222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2888元，分别主张7个月、1个月、4个月，计算标准为8222元，理由是被申请人没有支付过工伤待遇。被申请人主张应按照3900元/月计算，且被申请人已支付2741.02元。
本委认为，申请人于2025年3月6日受伤，于2025年7月10日被认定为工伤，于2025年8月5日被鉴定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拾级，确认停工留薪期为2025年3月6日至2025年6月5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25年6月6日，被申请人没有为申请人购买社保，申请人受伤前和离职前的月均工资均为3900元。经庭审中双方确认，被申请人确已支付申请人工伤待遇2741.02元，依法应予以扣减，故，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之规定，由于申请人受伤前的平均工资低于广州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即7915.8元（13193元×60%），故被申请人应按照7915.8元/月的标准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2669.58元（7915.8元×7个月-2741.02元）。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6日起解除劳动关系，由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前的平均工资低于广州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即7915.8元（13193元×60%），故被申请人应按照7915.8元/月的标准支付申请人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7915.8元（7915.8元×1个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1663.2元（7915.8元×4个月）。
五、关于鉴定费问题

    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向其支付鉴定费390元，被申请人同意支付，故，根据《广州市职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应依法支付申请人伤残鉴定费390元。
裁决结果
本案经调解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广州市职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办法》第十九条之规定，裁决如下：

一、确认申请人张*与被申请人广州**箱包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6日解除劳动关系；

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广州**箱包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张*停工留薪期工资11700元；

三、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广州**箱包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2669.58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7915.8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1663.2元；

四、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广州**箱包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张*鉴定费390元；

五、驳回申请人张*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的情形，可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天之内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仲 裁 员 ：任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殷 *   *


